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4 年高點‧高上移民特考 ‧ 高分詳解  

 1  

《行政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大陸地區人民甲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於來臺依親居留期間，因從事性交易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遭處分確定。內政部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以甲有妨害善良風俗之紀錄明確，廢止甲之依親居留許可及註銷其依親居留證，

並自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三年，不許可再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甲主張內政部未先給予陳

述意見之機會，即為上開處分，其處分違法，且管制三年內不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依親居留之申請，

違反比例原則。請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分） 

相關法條：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辯法第15第1項第2款：「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依親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自不予許可、

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二、有妨害善

良風俗、妨害風化、妨害婚姻及家庭之紀錄。」 

答： 
本題涉及廢止入境許可的行政處分，未「事前」給與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處以法定罰鍰範圍內金額，是否違反比

例原則構成行政裁量濫用而違法的問題，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基於法治國原則中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作成不利或負擔處分時，需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1.除聽證程序外，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

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行政程序法中亦規定免除陳述意見義務條款，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

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一、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處分。二、情況急迫，如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

違背公益者。三、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不能遵行者。四、行政強制執行時所採

取之各種處置。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六、限制自由或權利之內容及程度，

顯屬輕微，而無事先聽取相對人意見之必要者。七、相對人於提起訴願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請再審查、

異議、復查、重審或其他先行程序者。八、為避免處分相對人隱匿、移轉財產或潛逃出境，依法律所為保

全或限制出境之處分。」 

3.如本題所示，本案未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不需給予陳述意見之情形，移民署未「事前」給予陳述意見

之機會原處分具有「程序上瑕疵」，但陳述意見為程序上瑕疵，可經由「補正」則行政處分仍為合法。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三款規定，除構成無效之情形外，「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

給予者」，此瑕疵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

院起訴前」補正後，原處分即不構成違法。 

(二)管制某甲三年內不許可進入臺灣，是否違反比例原則而構成行政裁量的濫用而違法，以下詳細論述之。 

1.所謂的比例原則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

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學

理上亦稱為「禁止過度原則」。 

試題評析 
第一題：在測驗同學對於負擔處分作成前，未給予陳述意見的程序瑕疵補正，以及比例原則的操作。 

第二題：在測驗同學對於去年修正的通保法的熟悉度，去年司法官就已經將本題考點考出，相信對

於考古題有多注意的同學，本題應該不難。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行政法課堂講義》第四回，丁律編撰，頁 61-63。 

《高點行政法課堂講義》第三回，丁律編撰，頁 147-148。 

第二題：《高點刑事訴訟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錢律編撰，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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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以下簡稱「許可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

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一定期間不許可其再申請。此乃法規給予行政機關在個案中有

具體裁量之空間。 

3.如題目所示，禁止其三年不得入境並未逾越裁量範圍，又依據其情節，採取禁止其三年內不得入境之方法，

有助於達成國境管制、保障合法婚姻打擊非法、杜絕性交易以維護社會秩序之立法目的。又法規賦予一年

以上至五年以下期間，本案中依其情形，屬於有效達成目的的較小侵害手段。再者，為維護國境安全與社

會善良風俗與道德秩序之目的，採取三年內禁止入境之手段，並非顯失均衡，所追求公益乃大於某甲一定

期間內不得自由入境的私益。故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三)綜上所述，未事先給予陳述意見，僅構成程序上瑕疵，原處分機關可於訴願決定終結前，給予陳述意見機

會該瑕疵即已補正而不構成違法；同時處以三年內不得入境許可，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二、A檢察官為了偵查需要，要求B警察偽裝成夜店的客人進入夜店，利用監視攝影設備，果然拍攝到

甲藥頭與乙少年毒品交易之對話內容，A檢察官即以該側錄之錄音（影）內容，作為認定販毒行

為之供述證據，試問：B警察側錄之對話內容，有無證據能力？（25分） 

答： 
(一)本件藥頭與少年所為之對話，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保障之通訊： 

1.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通訊如下：一、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

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二、郵件及書信。三、言論及談話。前項所稱之通訊，

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為限。」 

2.本件藥頭與少年所為之對話，基於犯罪之隱密性，顯然不欲為外人知悉，應有秘密之合理期待，故符合上

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規定之要件，自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保障之通訊。然而 B 對藥頭與少年所為

之對話進行側錄，並未向法院取得通訊監察書，自屬違法監聽。 

(二)違法監聽所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違反第 5 條、第 6 條或第 7 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

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從而，因本案屬於違法

監聽，則 B 側錄之對話內容，無證據能力。 

 

乙、選擇題部分：（50分） 
（C）1 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非行政處分無效事由？ 

(A)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B)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C)處分內容欠缺理由者 (D)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B）2 下列何者僅有規範行政機關的內部秩序與運作之效力，不直接對外發生效力？ 
(A)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 (B)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警察機關協調聯繫要點 
(C)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D)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 

（A）3下列何者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A)條約之締結 (B)行政契約之締結(C)行政處分之作成 (D)行政指導之實施 

（C）4 下列何者屬於適用行政罰法之行政罰？ 
(A)罰金處分 (B)怠金處分(C)罰鍰處分 (D)沒收處分 

（D）5 下列何者應由機關首長簽署，並刊登於政府公報？ 
(A)人事管理規定 (B)業務處理方式規定(C)作業性準則 (D)裁量基準 

（D）6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據行政罰法規定應如何處理？ 
(A)依法定罰鍰額最低之規定裁罰 (B)依訂定在後之規範裁罰 
(C)行政機關得依具體情況自行選用裁罰依據 (D)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罰 

（C）7 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並發回原處分機關重新作成適法之處分，下列有關原處分機關之後續處理何者

為適法？ 
(A)原處分機關不作任何處置 
(B)原處分機關依法應重新作成處分，原處分機關重新作成與原處分內容完全相同之新處分 
(C)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決定意旨重新作成新處分，但處分內容對於相對人不得更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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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原處分機關以窒礙難行為由，向訴願管轄機關申請再議 
（D）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執行法的適用範圍？ 

(A)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B)行政法上行為義務(C)行政法上不行為義務 (D)行政輔助行為義務 
（D）9 負有行政法義務而不履行者，行政機關得科處一定金額督促其履行者稱為： 

(A)罰鍰 (B)即時強制 (C)督促命令 (D)怠金 
（A）10義務人對行政執行命令或執行方法不服者，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得向下列何機關聲明異議？ 

(A)執行機關 (B)受理訴願機關 (C)法院 (D)治安機關 
（B）11 訴願人對於訴願決定不服，至遲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多久期間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A)1個月 (B)2個月 (C)3個月 (D)1年內 
（D）12 下列何者為撤銷訴訟類型之訴訟標的？ 

(A)行政契約 (B)事實行為 (C)私法契約 (D)訴願決定 
（B）13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A)行政執行係為執行行政處分課予相對人之義務為原則 
(B)行政執行應取得普通法院確定判決後，請求法院依民事執行程序實現 
(C)行政機關得依其自身之公權力，直接實現行政行為內容 
(D)行政執行得委託第三人代履行 

（B）14 下列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所稱之當事人？ 
(A)檢察官 (B)告訴人 (C)自訴人 (D)被告 

（C）15 內亂罪之案件，依法律規定，其第一審管轄權屬於： 
(A)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 (B)最高法院 (C)高等法院 (D)地方法院 

（D）16 下列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所謂之「相牽連之案件」？ 
(A)數人共犯數罪者 (B)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C)一人犯數罪者 (D)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誣告罪者 

（D）17 關於選任辯護人，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偵查中選任之辯護人應為律師 
(B)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可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C)每一被告選任之辯護人不得逾3人 
(D)經口頭選任辯護人，偵查或審判中記明筆錄，縱無委任狀亦屬合法 

（B）18 關於辯護，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屬強制辯護案件 
(B)最重本刑為專科罰金之案件，只要有選任辯護人出庭，被告即可拒.出庭 
(C)羈押並被限制會面之被告，辯護人原則上，仍得接見 
(D)指定辯護人後，被告選定辯護人，法院得將指定辯護人撤銷 

（D）19 關於拘提，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拘提由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執行 (B)執行拘提，拘票應以一聯交被告或其家屬 
(C)被告為現役軍人，其拘提應知照該管長官 (D)拘票不得作數份，分交數人各別執行 

（C）20 關於被告之通緝，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通緝一定要用通緝書 (B)通緝有必要時，可.登報紙公告之 
(C)通緝犯任何人均得逮捕之 (D)通緝原因消滅，應即撤銷 

（D）21 關於延長羈押，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A)偵查中之延長羈押，至遲於期間屆滿前3日聲請法院裁定 (B)第三審不得延長羈押 
(C)偵查中延長羈押以2次為限 (D)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每次不得逾2個月 

（D）22 關於告訴乃論，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不僅是偵查之起因，且為訴追條件 
(B)對告訴乃論之罪，重在「事實」，凡觸犯各該罪者，不問其身分，均為告訴乃論 
(C)相對告訴乃論之罪，重在「犯人」，必須具有一定之身分者，始為告訴乃論 
(D)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檢察官無權偵查 

（C）23 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期間，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上訴期間為1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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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次審判期日之傳票，至遲應於7日前送達

(C)再議期間為5日，自收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起算

(D)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
（A）24 關於證人之拒.證言，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與被告或自訴人已離婚者，不得拒.證言

(B)公務員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作證者，應得該管監督機關之允許

(C)證人之陳述將使現為被告之父親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證言

(D)醫師就其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作證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證言

（C）25 關於檢察官追加起訴，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A)追加起訴，一定要以書面為之 (B)限於本罪起訴後30日內為之

(C)限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才可追加起訴 (D)進入審判程序即不得追加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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